[bookmark: _GoBack]关于开展长宁区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的工作方案

根据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沪委办﹝2023﹞2号）和《本市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建设施联﹝2022﹞745号）的文件精神，长宁区计划按排摸情况完成常住高龄独居老人等特殊困难老年人（以下统称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任务。为保障加装工作顺利推进，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原则
[bookmark: bookmark10]（一）政府主导，企业推进。坚持政府统筹主导，区建管委牵头，区民政局指导街镇，各街镇协同配合，大众燃气公司积极落实、推进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二）科学规划，分步实施。根据由区民政局指导各街镇排查高龄独居老人底数，街镇提供的确切名单，燃气企业主动跨前服务，精准制定燃气报警器实施计划，分批实施、梯次推进，实现高龄独居老人燃气报警器安装全覆盖。
（三）源头治理，综合施策。通过推广应用新材料、新工艺，将被动处置变为主动治理，将事后补救变为事前预防，消除燃气用户安全隐患，弥补管理短板。同时结合社区为老服务机制，把发现隐患、事件处置、消除隐患有机衔接。
（四）加强宣传，用户配合。大众燃气公司联合各街镇通过进社区设摊设点、上门安检等宣传形式，让高龄独居老人了解加装燃气报警器的好处，提升后续工作中的配合度。
二、工作任务
到2023年底前，长宁区为符合条件的高龄独居老人上门入户安检和加装燃气报警器。
三、工作安排
按照市政府实事项目当年启动、当年完成的工作要求， 2023年长宁区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工作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用户排摸阶段，至2023年4月底
一是区民政局提供经各街镇排查确认的高龄独居老人底数名单；二是区建管委牵头，各街镇配合，大众燃气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完成对用户用气气种类型、供气单位的排摸，确定各街镇任务总量。
第二阶段：安装推进阶段，至2023年9月底
[bookmark: _Hlk116374176]大众燃气公司于2023年9月30日前基本完成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工作目标。
第三阶段：总结归档阶段，至2023年12月底
对整体工作进行总结，梳理收集安装基础资料，按照相关支付要求进行整理归档。同步对本次工作总体开展评估，总结经验，建立长效机制。
[bookmark: _Hlk109654218]四、具体内容
本次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的工作，今年2月份经街镇排摸统计共确认6460户高龄独居老人，其中管道天然气用户为6450户，液化气用户为10户。
大众燃气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一是为所属管道天然气用户加装燃气报警器和联动切断阀，为液化气用户加装燃气报警器，二是对管道天然气用户开展一次用户燃气设施安检，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督促用户整改，拒不整改的予以停气，待用户整改完成后予以安装。
同时，督促液化气经营企业为所属液化气用户开展一次用户燃气设施安检。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督促用户整改，拒不整改的予以停气，待用户整改完成后予以安装；对存在使用场所不符合要求且无法整改此项安全隐患的予以停止供应液化气，并建议用户使用电磁炉予以替代；对发现调压器、连接管和灶具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督促用户整改，拒不整改的予以停止供应液化气。
五、设备选型及资金保障
根据《本市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确保政府补贴发挥最大效益，真正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的工作要求，本区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工作，按照“政府补贴，企业支持”原则筹措资金，报警器设备费用由区财政承担，安装及调试费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具体如下：
（一）天然气用户共涉及6450户，采用家用型天然气、一氧化碳复合报警器（五年质保），含联动切断阀（常开型），补贴价为890元/套；
（二）瓶装液化气用户共涉及10户，采用家用型液化石油气报警器（五年质保），补贴价为350元/套。
各街镇对加装完工的用户数据予以审核确认，每月按照3%的比例对当月完工的工程量组织抽查核验审核。区建管委下属区交通中心对各街镇审核确认的完成数据进行再确认汇总，根据审核结果每月予以拨付相应补贴。
六、职责分工
区建管委负责本次工作的组织落实，做好与相关部门、各街镇、大众燃气有限公司的协调工作；督促大众燃气有限公司同步开展用户燃气设施安检并组织街镇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核查；对接市住建委、对各街镇审核确认的完工数据进行再确认汇总和报送。
区财政局负责落实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设备费用。
区民政局负责指导街镇做好相关排摸统计；配合区建设管理（交通）委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各街镇做好人数排摸，配合开展高龄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的政策宣传及引导，协助大众燃气有限公司开展高龄独居老人上门安装工作。
大众燃气有限公司是实施主体，根据报警器等相关设备选型要求进行采购；负责建立自身用户的加装信息台账，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和后续服务措施；每月25日前向区建管委、各街镇报送加装报警器确认表；积极开展加装工作安全宣传，指导用户安全用气；协调燃气热线受理处置居民咨询等问题。燃气企业结合加装燃气报警器工作开展一次入户安检，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督促用户立即整改。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本次工作是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民生项目，事关群众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区有关部门、各街镇和大众燃气有限公司要切实履行安全责任和属地管理职责，精心安排部署，层层落实责任，确保政府补贴发挥最大效益，真正把民生项目办成民心项目。
（二）严格程序，有序推进。区有关部门、各街镇和大众燃气有限公司要规范升级改造实施流程，把控关键环节和时限节点，合理安排项目进度，严格执行更换验收工作，全程管控项目质量，加强业务指导和安全用气宣传，形成工作合力。
（三）强化责任，严格督导。区建管委负责项目整体推进，定期向市住建委报告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完成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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